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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忻州师范学院委员会宣传部

忻州师范学院信息发布平台“三审三校”制度

为进一步规范忻州师范学院各级各类信息发布流程，推进网上信

息发布审核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管理，确保信息的严肃性、及时性、

准确性和权威性，严格执行稿件的“三审三校”制度，确保我校各级各

类信息导向正确、形式规范有序、内容质量稳步提升，特制定如下工

作制度。

一、严格落实“三审三校”制度各项要求

1.严格履行“三审”。各单位在内容编辑环节应履行初审、复审和

终审三道程序。初审应在审读全部稿件的基础上，对新闻信息的内容

进行审核、校对、修改，严格把好导向关、知识关、文字关，并对稿

件提出取舍意见和修改建议，形成初审意见。复审应审读全部稿件，

包括对图、文、视频、跳转网页链接等内容进行审核、校对，并对新

闻稿件信息的质量及初审报告提出复审意见，作出总体评价，并解决

初审中提出的问题。终审应根据初审、复审意见，主要负责对稿件的

内容，包括信息导向、质量、影响效果、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

规等方面作出评价；对涉及重大选题备案内容，要按规定督促履行重

大选题备案程序；涉及校领导的新闻信息稿件，供稿部门要按规定送

领导审核、把关；对初审和复审意见不一致的，终审者应在通读稿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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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上，对稿件能否采用做出决定。“三审”中任何两个环节的审稿工

作不能同时由一人担任。

2.认真执行“三校”。全部稿件都应由专职校对人员负责校对。校

对人员负责校样的文字技术整理，各校次的质量监督检查以及小样（预

览）的通读，要对校对质量负责。文字作者一校，责编二校，美编三

校。专业校对不低于三个校次，重点文章、重大选题内容等应相应增

加校次，高标准严要求，确保校对准确无误。

3.严把人员资质要求。要进一步规范策、采、编、发工作流程，结

合我校实际，院系（部门级）初审应由信息提供单位相应的科级干部

担任。复审应由信息发布单位党总支副书记（行政职能部门为副处级

干部）担任，终审应由信息发布单位党总支书记（行政部门为正处级

或主持工作的副处级干部）担任。

经由学校党委宣传部发送的信息稿件，初审应由信息提供单位的

党总支书记（行政职能部门为正处级干部）担任，复审由当日责任编

辑担任，终审由党委宣传部部长担任。

二、切实维护规范的采编秩序

各单位、各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审核把关机制，明确审核把关重点

和环节，加强对本级媒体及所办新媒体刊发内容的审核把关。刊发报

道必须履行采访核实和审核签发程序，确保新闻报道准确客观、导向

正确。不得使用未经核实的各类消息，不得直接转载没有新闻发布资

质的网站、 微博、微信、客户端等发布的新闻信息。转载其他新闻单

位的新闻报道，不得对原稿件进行实质性修改，不得篡改标题和稿件

原意，并应当注明原稿作者及出处。要建立健全社会自由来稿审核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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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不得直接使用未经核实的社会自由来稿，涉及重大选题备案的，

要依法依规履行报备程序。

三、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

各单位、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明

确责任主体，落实采、编、发各环节管理责任，建立健全责任追

究制度，对违法违规刊发新闻报道的，对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姓

名、称谓或相关名词表述在采写或编辑工作中出现错误的，要

依法依规严肃追究撰稿人、初审、复审、终审等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
忻州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

2023 年 12 月 29 日


